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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应急发〔2025〕33 号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安全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市应急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印发<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的通知》（安委〔2024〕2 号）

有关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应急管理、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

及省政府 1 号文件、全省应急管理工作会议工作安排，进一步强

化安全培训工作质效，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切实减少“三

违”行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积极推动应急管理事业

高质量发展，现就做好 2025 年度安全培训工作通知如下：

一、压实安全培训责任。企业要认真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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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全员安全培训制度，按规定保障经费需求，严格执行“三项

岗位人员”持证上岗和从业人员培训合格后上岗等要求。各级应

急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安全培训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监督检

查，严把考试发证关。安全培训机构和考试点要强化培训质量保

障责任，严格过程管控，落实教考分离制度，规范档案管理，确

保安全培训到位。

二、聚焦安全培训精准。督促企业要重点抓好一线从业人员，

特别是班组长、劳务派遣工、农民工等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严格按照我省即将出台的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生

产经营单位、金属冶炼单位其他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大纲及考

核要求，加强安全培训的针对性、聚焦性，鼓励编写实效性强的

实用教材；用好省厅编制印发的重点行业企业一线主要工种考试

题库，按照“干什么、考什么”原则，进一步细化完善应知应会

手册和考试题库，提高测评精准性、实效性，助力提升从业人员

安全技能。

三、夯实安全培训基础。安全培训机构和考试点要结合工作

实际，围绕教学管理、师资队伍、设施设备、消防安全等相关要

求，进一步巩固深化“提质达标”专项工作成效，持续提升自身

基础保障能力建设水平。同时，积极创新优化工作流程，加强“窗

口”管理，强化日常值班值守，耐心细致做好接听解答工作，树

立安全培训服务良好形象。

四、守牢安全培训底线。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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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作业培训考试应使用真实的实操设备，这对安全培训工作的安

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市应急管理局要结合省安委会、省防

灾减灾救灾委《关于印发全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晋安发〔2024〕21 号）文件要求，

对本地区涉及上述作业类别的安全培训机构和考试点开展一次

专项安全检查。同时，进一步采取有效举措，督促安全培训机构

和考试点抓实安全防范工作，防止认不清、想不到等问题发生。

附件：1.2025 年度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考试报名等有关事项表（省级）

2.2025 年度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考核工作时间安排表

3.2025 年度非煤类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工作时间安排表（省级）

4.2025 年度洗（选）煤厂及配煤型煤加工企业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工作时间安排表

5.省级、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咨询电话表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5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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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度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报名等有关事项表（省级）

序号 行业类别 考试对象 报名方式及注意事项 申请资料 资格审查依据 资格审查及准考证核发

1 煤矿类

山西省境内的煤矿企

业(不含中央管理的煤

矿企业总部)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

1.考试申请人通过“管

理系统”（网址：

http://1.71.182.111:1

0066/）进行网上报名并

上传申报资料；

2.考试申请人要认真核

对所填报的事项，考试类

型与现任职务、任职文件

必须相符；

3.因报名信息错误、提供

虚假材料或提交的申请

资料与“人员备案系统”

中信息不一致，导致不能

考试的，责任由申请人承

担。

1.《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申请表》

（个人签字并加盖企

业公章）；

2.二寸白底电子版证

件照（不大于 30kb）；

3.任职文件全文；

4.本人身份证正、反

面；

5.学历相关材料；

6.延期换证人员原合

格证正、反面以及证书

有效期限内各年度参

加安全培训情况（不含

当年，可由培训机构或

企业出具加盖公章证

明）。

1.《安全生产法》；

2.《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

定》（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3号令）；

3.《安全生产培训管理规定》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44

号令）；

4.《煤矿安全培训规定》（原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 92号

令）；

5.《安全生产资格考试和证书

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安监总培训〔2013〕

104 号）；

6.省应急管理厅《安全培训管

理暂行办法》；

7.《山西省洗（选）煤厂及配

煤型煤加工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考核定级办法（试行）》。

1.省应急管理厅将组织人员进

行集中资格审查，并在管理系统

中公布审核结果，审查情况以

“管理系统”回复为准；

2.因上传资料有误审核未通过

的，允许在审核结果公布后 48

小时内修改一次。请及时查询、

修改完善。未按时重新上传的，

不予通过；

3.经审查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

人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管理系

统”自行打印《准考证》。

2

洗（选）煤厂

及配煤型煤

加工企业

我省境内的洗（选）煤

厂及配煤型煤加工企

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

3 非煤类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非煤矿山、金属

冶炼省属企业和中央

驻晋企业分（子）公司

及其所属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

省应急管理厅委托有关考试机

构承办资格审查，经审查符合申

请条件的，申请人可在规定时间

内到承担审查工作的单位领取

《准考证》。

备注 ——

具体参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省应急管理厅《安

全培训管理暂行办法》

第六十条、六十一条。

如遇特殊情况，报名时间

等进行调整的，以省厅官

网公告和“管理系统”通

知为准。

具体按照“管理系统”

的《报名须知》等有关

要求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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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度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工作时间安排表

期 次 网上报名时间
审核截

止时间
核发准考证时间

初次取证、换证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MK2501 2 月 11 日-17 日 2 月 23 日 2 月 26 日-27 日 2 月 28 日

具体考试地点以

《准考证》为准

MK2502 3 月 1 日-7 日 3 月 17 日 3 月 24 日-25 日 3 月 26 日

MK2503 4 月 1 日-7 日 4 月 17 日 4 月 22 日-23 日 4 月 24 日

MK2504 5 月 1 日-10 日 5 月 20 日 5 月 26 日-27 日 5 月 28 日

MK2505 6 月 1 日-7 日 6 月 20 日 6 月 25 日-26 日 6 月 27 日

MK2506 7 月 1 日-7 日 7 月 17 日 7 月 22 日-23 日 7 月 24 日

MK2507 8 月 1 日-7 日 8 月 17 日 8 月 20 日-21 日 8 月 22 日

MK2508 9 月 1 日-7 日 9 月 19 日 9 月 24 日-25 日 9 月 26 日

MK2509 10 月 1 日-12 日 10 月 22 日 10 月 27 日-28 日 10 月 29 日

MK2510 11 月 1 日-7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5 日-26 日 11 月 27 日

MK2511 12 月 1 日-7 日 12 月 17 日 12 月 21 日-22 日 12 月 23 日

—— ——
2026 年 1 月 26 日

-27 日
2026 年 1月 28 日

备 注

1.按照“省市协作、分工负责”的原则组织考核，具体方式与 2024 年一致；

2.如遇特殊情况，可能会调整考试时间，具体情况以省厅官网公告和“管理系统”

（http://1.71.182.111:10066/）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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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5 年度非煤类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工作时间安排表（省级）

企业

类别
期 次 报名时间

审核截

止时间

核发准考

证 时 间

初次取证、

换证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危险化

学品生

产企业

WS2501 3 月 9日-18 日 3 月 19 日 3月 30 日 3月 31 日

山西省应急管理研

究院（山西省安全

生产教育考试中

心）地址：山西省

太原市小店区万景

佳苑 S1 号楼 4层

WS2502 3 月 24 日-4 月 2 日 4 月 3日 4月 15 日 4月 16 日

WS2503 4 月 18 日-29 日 4 月 30 日 5月 15 日 5月 16 日

WS2504 7 月 23 日-8 月 1 日 8 月 2日 8月 13 日 8月 14 日

WS2505 10 月 9日-18 日 10 月 19 日 10 月 30 日 10 月 31 日

WS2506 11 月 20 日-29 日 11 月 30 日 12 月 11 日 12 月 12 日

危险化

学品经

营企业

WJ2501 2 月 20 日-3 月 1 日 3 月 2日 3月 13 日 3月 14 日

WJ2502 3 月 24 日-4 月 2 日 4 月 3日 4月 15 日 4月 16 日

WJ2503 5 月 7日-17 日 5 月 18 日 5月 29 日 5月 30 日

WJ2504 5 月 20 日-29 日 5 月 30 日 6月 12 日 6月 13 日

WJ2505 6 月 19 日-28 日 6 月 29 日 7月 10 日 7月 11 日

WJ2506 7 月 23 日-8 月 1 日 8 月 2日 8月 13 日 8月 14 日

WJ2507 9 月 8日-16 日 9 月 17 日 9月 28 日 9月 29 日

WJ2508 11 月 20 日-29 日 11 月 30 日 12 月 11 日 12 月 12 日

非煤矿

山企业

FM2501 2 月 20 日-3 月 1 日 3 月 2日 3月 13 日 3月 14 日

FM2502 4 月 8日-17 日 4 月 18 日 4月 29 日 4月 30 日

FM2503 4 月 18 日-29 日 4 月 30 日 5月 15 日 5月 16 日

FM2504 6 月 19 日-28 日 6 月 29 日 7月 10 日 7月 11 日

FM2505 8 月 26 日-9 月 4 日 9 月 5日 9月 16 日 9月 17 日

FM2506 10 月 23 日-11 月 1 日 11 月 2日 11 月 13 日 11 月 14 日

金属冶

炼企业

JY2501 3 月 9日-18 日 3 月 19 日 3月 30 日 3月 31 日

JY2502 5 月 7日-17 日 5 月 18 日 5月 29 日 5月 30 日

JY2503 11 月 4日-13 日 11 月 14 日 11 月 25 日 11 月 26 日

备 注 如遇特殊情况，可能会调整考试时间，具体情况以省厅官网公告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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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5 年度洗（选）煤厂及配煤型煤加工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工作时间安排表

期 次 网上报名时间 审核截止日期 核发准考证时间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XXM2501 3 月 1 日-7 日 3 月 17 日 3 月 26 日 3月 27 日

山西省应急管理研究院
（山西省安全生产教育考
试中心）地址：山西省太
原市小店区万景佳苑S1号
楼 4层

XXM2502 4 月 1 日-7 日 4 月 17 日 4 月 24 日 4月 25 日

XXM2503 5 月 1 日-10 日 5 月 20 日 5 月 28 日 5月 29 日

XXM2504 6 月 1 日-7 日 6 月 20 日 6 月 27 日 6月 28 日

XXM2505 8 月 1 日-7 日 8 月 17 日 8 月 22 日 8月 23 日

XXM2506 10 月 1 日-12 日 10 月 22 日 10 月 29 日 10 月 30 日

XXM2507 11 月 1日-7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7 日 11 月 28 日

XXM2508 12 月 1日-7 日 12 月 17 日 12 月 23 日 12 月 24 日

备注 如遇特殊情况，可能会调整考试时间，具体情况以省厅官网公告和“管理系统”（http://1.71.182.111:10066/）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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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省级、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咨询电话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办公电话 传真电话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刘 冬 0351—6819722 0351—6819722

太原市应急管理局 郝国丽 0351—7340724 0351—7340724

大同市应急管理局 刘书生 0352—5193003 0352—5193383

阳泉市应急管理局 郗秀丽 0353—4208022 0353—4208000

长治市应急管理局 李瑞星 0355—3083983 0355—3081211

晋城市应急管理局 李 晋 0356—2212064 0356—2212907

朔州市应急管理局 梁 栋 0349—2286113 0349—2286111

忻州市应急管理局 王 刚 0350—3087869 0350—3087875

晋中市应急管理局 任艳明 0354—3026385 0354—3039689

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雒少龙 0358—8234626 0358—8234626

临汾市应急管理局 秦炳震 0357—3366620 0357—3366893

运城市应急管理局 郭文娟 0359—2093914 0359—209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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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5 年 2月 10 日印发


